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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营业税涉税问题思考

张勇祖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 青海格尔木 816000）

【摘要】针对目前施工企业面临的甲供物资营业税、预收款项纳税义务时间问题，从国家专业管理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出发分析企业面临的涉税风险，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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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税务机关加强了对施工企业营业税税收检

查，由于税务机关人员专业角度不同，施工企业营业税涉

税问题日益显现。如何做好施工企业营业税工作，降低企

业税务风险，成为企业工程、物资、财务人员必须认真关

注的问题。笔者根据国家政策及施工行业实际，对涉及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钻研和分析。

一、甲供物资营业税涉税问题

1. 国家专业部委规定。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由建筑
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和动态费用

构成。其中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

用之和称为静态投资。动态费用为价差预备费和建设期

贷款利息。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

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号）的规定，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组成划分为人工

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

税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按工程造价形成顺序划分为分

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其

中：税金按照税前造价乘以综合税率计算得出，税前造价

扣除不列入计税范围的工程设备金额。其中，材料费是指

施工过程中耗费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

品或成品、工程设备的费用。内容包括：材料原价（材料、

工程设备的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运杂费（材料、工

程设备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

全部费用）、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费。工程设备是指构

成或计划构成永久工程一部分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

备、仪器装置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和装置。

根据《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

知》（建标［2003］206号）的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
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其中：税金按照直接费、间

接费、利润之和乘以营业税税率计算得出。直接费由直接

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直接工程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

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的费

用。内容包括：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材料运杂费、采购

及保管费。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

料过程中所需要的各项费用、检验试验费（对建筑材料、

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

综上所述，建标［2013］44号文与建标［2003］206号文
在材料费计算口径存在差异，建标［2013］44号文将工程
设备费用由设备购置费用列入材料费。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颁布 2013版电力建设定额和
费用计算规定的通知》（国能电力［2013］289号）的规定，
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材

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主要材料、辅助材料、构配

件、半成品、零星材料，以及施工过程中一次性消耗材料

及摊销材料。

2. 国家财税部门规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不含装饰劳

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

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

款。《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
号）规定，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不应包括设备价

值，具体设备名单可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

情况列举。

3. 甲供物资税务风险。鉴于上述原则规定，建设项目
营业税计税金额为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与其他

费用不作为营业税计税金额。但在实际业务管理中，甲方

为了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甲供物资不仅包含设

备购置费中设备，还包含应列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材料。

税务机关在实际业务管理中，由于专业管理角度不

同，对施工企业甲供物资税收认定存在三种误区：一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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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供应的应列入设备购置费扣除省级税务机关列示的

设备目录外的其他设备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按照建标

［2013］44号文的规定，此部分设备不属于营业税计税范
围。二是按照建标［2013］44号文列入建筑安装费用材料
费的工程设备费用扣除省级税务机关列示的设备目录外

的其他设备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按照建标［2013］44号
文的规定，此部分设备不属于营业税计税范围。三是施工

企业将甲供的应列入建筑安装费用材料费作为设备费用

不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

4. 降低涉税风险建议。
（1）从政策层面上看，作为专业管理部门建标［2013］

44号文与行业管理部门的国能电力［2013］289号文在建
筑安装费用组成差异很大，行业管理部门的国能电力

［2013］289号文沿用了建标［2013］206号文规定，由于文
件冲突，对于税务机关涉税认定存在空间差异，造成施工

企业涉税管理风险很大。

因此建筑行业管理部门，应修订行业造价管理内容，

实现行业管理与专业管理口径一致。作为税务机关应出

台文件明确营业税甲供物资认定范围依据行业、专业管

理部门造价构成确定，从而降低由于税务机关认定范围

不同造成的施工企业税收风险。

（2）企业业务处理建议。施工企业要规范工程项目管
理，按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准确区分甲供物资应纳入营业

税计税范围的材料费、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材料

费(工程设备费)、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设备购置
费，并在合同、结算管理中予以明确。施工企业财务核算

时应进一步细化科目体系，准确区分甲供物资应纳入营

业税计税范围的材料费、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材

料费（工程设备费）、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设备购

置费，从核算源头规避纳税风险。

对于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设备购置费，如由

施工企业代购，应与建设单位签订单独的物资销售合同

结算，应规避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设备购置费按

照施工合同结算，从而增加营业税计税基础，增加税务负

担。站在建设单位角度讲，不应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的设

备购置费如由施工企业代购并按施工费用结算会造成设

备费与建筑安装费混淆，存在项目单项超概风险。

作为建设单位，要规范工程项目财务管理工作，在科

目体系设置和财务核算中严格按照批准概算区分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并准确列支工

程成本，避免由建设单位延伸检查施工企业，造成施工企

业不必要的税收风险。

二、施工企业预收款项涉税问题

1. 财税部门政策规定。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
二条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

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

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营业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

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

预收款的当天。

2. 企业税收风险。站在税务机关角度，规定纳税人提
供建筑业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

到预收款的当天，可有效避免企业为延迟纳税不按权责

发生制确认收入成本，预收款长期挂账，占用税收资金。

站在企业角度，收到预售款缴纳营业税存在很大难

度。一是建筑业纳税地点为劳务发生地，缴纳税款必须在

劳务所在地缴纳。按现行税务机关征管要求，缴纳税款必

须开具发票，提前缴纳税款，后期开具发票不具备可行

性。二是劳务未发生开具发票不符合甲方项目管理要求，

甲方按照会计准则确认进度并要求施工企业提供发票。

三是劳务未发生开具发票不符合现行以票控税的管理要

求，会造成施工企业重复纳税现象。四是施工企业开具发

票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管理活动经营证

明，并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合同、工程预决算等文

件，并且由甲方向劳务发生地税务机关开具证明。对于分

次收到预收款多次开具发票，频繁开具以上证明文件需

要时间较长。

3. 政策建议。按照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
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

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

当天。预收款当天缴纳营业税不符合会计准则与营业税

条例精神。

《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77号）规定，预收工程价款是指工程项目尚未开
工时收到的款项。对预收工程价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工程开工后，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按月确

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但根据《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

效的营业税规范性文件的通知》（财税［2009］61号）的规
定，此文已废止。

为了有效解决施工企业预收款项营业税问题，同时

规避纳税人占用税款，可沿用《关于建筑业营业税若干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77号）的规定，预收工程价
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工程开工后，根据工程形象进

度按月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最长时间不超过 6个月，
超出6个月，由主管税务机关全部纳入营业税计税范围计
征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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